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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第十四师 224 团二期水利工程（47 团灌溉供水管道工程）

—管道延伸项目》做出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的公示

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，经审议，我局对下列建设项目

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批复决定。为保证此次审议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，现将各建

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情况予以公示。

文件名称
关于《第十四师 224团二期水利工程（47团灌溉供水管道工程）

—管道延伸项目》做出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的公示

文号 师环发〔2025〕43号
时间 2025年 9月 29日

公众反馈意见联系

方式

联系电话：0903-6561160
通讯地址：昆玉市昆玉大道玉枣路 1号

行政复议与行政

诉讼权利告知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，自公示起五日内，

申请人、利害关系人可对做出批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

的决定要求行政复议。

关于第十四师 224 团二期水利工程（47 团灌
溉供水管道工程）—管道延伸项目

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四十七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：

你单位报送的由乌鲁木齐天辰创展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

的《第十四师 224团二期水利工程（47 团灌溉供水管道工程）

—管道延伸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及申

请材料已收悉。经专家审查和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本项目位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 47 团 1连。建设

内容：铺设地埋延伸管道总长度 46.045km，其中DN600 管道长度

835m，DN500 管道长度 521m，DN450 管道长度 6966m，DN4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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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道长度 4895m，DN350 管道长度 3976m，DN300 管道长度

28852m；管道沿线建筑物共计 658 座，其中闸阀井 209 座（计量

阀井 41 座，分水阀井 49 座，节制分水阀井 23 座，减压阀井 56

座），镇墩 393 座，过滤器房 56 座。本工程环境保护措施投资估

算合计 110万元，占总投资 7120.26 万元的 1.54%。

二、你单位在施工期、运营期中，应严格执行有关环境质量

标准，认真、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要求，

加强生态保护工作，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
（一）严格落实生态保护措施。临时用地避让野生植被丰富

区域，减少对植被及动物生境的影响；占用乔木林地采取移植恢

复，果园、林地、草地按标准缴纳植被恢复费；选择旱季和非灌

水期施工，减少土石方开挖，及时清理余土，禁止就地倾倒覆压

植被；严禁临时工程占用土地沙化防控生态保护红线区域，限定

施工范围及人员、车辆行走路线，防止碾压破坏周边植被及土地

沙化；基础开挖时剥离表土并暂存，用于后期回填恢复土壤；加

强环保教育，提升施工人员环保意识；严格施工监管，设立警示

牌并专人值守，禁止超范围作业，禁止在征地外农田施工、放置

机械、开进车辆及乱扔垃圾；管道两侧 5m内仅种植浅根植物，

5m外扰动面按原有生境恢复，且生态恢复应优先采用本地种类

或常见绿化物种；做好田间配套及灌溉管理，降低土壤盐渍化影

响，同时建立科学灌溉制度以节约水资源；改进施肥方法，合理

施用化肥、科学减量使用农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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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。施工期严格落实“六个

百分百”要求。在焊接作业时使用无毒低尘焊条，减少有害废气

排放；选用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施工机械和运输工具，使其排放

的废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。

（三）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。在施工区设置沉淀池，施

工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用于现场洒水降尘，施工期结束后及时拆

除并恢复原貌。运营期过滤器反冲洗废水排入沉砂池，不外排。

（四）其他污染防治措施。施工过程中选用低噪声设备和工

作方式，加强设备的维护与管理；增加消声减振的装置；合理布

设施工机具，加强施工管理以降低噪声产生。运营期加强日常设

备运行管理，及时进行维护。每个施工区作业结束后需及时全面

清场，严禁遗留垃圾，做到工尽、料完、场地清，并按当地相关

部门规定处置固废。

三、你单位要严格执行环保“三同时制度”，建设项目竣工后，

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，编制验收报告。

四、该项目涉及占用林地、草地、耕地等，应依照相关法律

法规要求，在项目开工前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履行相关手续。

五、第十四师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负责组织该项

目的环境执法现场监察和日常监督管理。

六、建设项目发生重大变动，应当重新报批项目的环境影响

评价文件；自批准之日起满 5年，建设项目方开工建设其环境影

响评价文件须依法报我局重新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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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你单位应在接到本批复后 20个工作日内，将批准后的

《报告表》送师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、生态环境监

测站，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
